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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培育學校申請作業說明 

壹、計畫背景：  

為鼓勵園區廠商永續創新研發，協助高科技專業人才養成，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與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

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共

同訂定「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作業規範」，自 94 年起辦理「科

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鼓勵園區周邊大專校院開辦與高科技產

業接軌之專業相關模組課程，配合園區廠商人才需求，進行專業課程

規劃與企業實習，提升準畢業生專業技能，調和理論教學與實務經驗，

藉以縮短科技產業人才學用落差，建立有效之園區廠商產學媒合機

制，彌補園區高科技專業人才需求缺口。 

◎主辦機關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 

◎計畫辦公室 

博大股份有限公司。 

◎培育學校 

係指獲得「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補助之國內公、私立大學

及技專校院所屬系所。 

◎園區事業： 

指科學事業與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以提供科學事業營運、管理或技

術服務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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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內容： 

一、 申請機構：國內公、私立大學及技專校院所屬系所。 

二、 申請原則： 

(一) 受補助之計畫不得同時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 

(二) 以兼顧園區事業需求及學生能力提升之實習、專題實作、

成果發表安排為優先。 

(三) 以培育學生畢業後即可投入職場為優先。 

(四) 以園區事業人力需求規劃課程，採人才培育合作專班模式

為優先。 

(五) 以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為優先。 

(六) 以提供學生實習學分為優先。 

(七) 申請計畫所提送之規格內容業經審查作業核定補助後，簽

約計畫書執行內容不得低於原提「計畫申請書」所承諾之

規格條件。 

(八) 受補助計畫合作廠商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倘有違反該規

定者，與該企業合作所衍生之相關費用(不含實習生津貼)

將不予以認列。 

三、 總補助經費：新臺幣 2,740 萬元(實際補助經費以最後核定金額

為主)。 

四、 補助選課對象：以大學大三、大四、研究生(含碩博士生)，五專

之四、五年級，二專之一、二年級，二技之一、二年級，四技之

三、四年級以上學生為補助範圍。(產業碩士專班學生、進修部學

生除外)。 

五、 補助企業實習對象：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學生。 

六、 執行期間：114 學年度（114.07.01-115.08.31）。 

七、 申請時得選擇「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 計畫」(A 式)或

「企業實習計畫」(B 式)擇一提出申請。 

八、 申請「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 計畫」(A 式)者： 

(一) 課程規劃： 

1. 課程規劃需訂出整體學習目標，以提昇學生專業品質、精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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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技能、獲得適當實習場所，進而能直接為業界所用為規劃指

標。 

2. 以業界人才需求與學校供給之知行差距（knowing-doing gap）

作為課程加強重點。 

3. 課程內容可搭配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加強其專業領域的實

作能力，並落實專業技能訓練。 

4. 課程規劃以科學園區產業、未來前瞻性產業及政府產業發展政

策相關技術為主，包含：新世代半導體、光電、智慧機械、資

通訊、精準健康(含醫療器材、疫苗製藥、檢驗試劑、精準健康

及生技其他類（如農業生技、再生醫學等）與其他園區事業發

展之相關範疇：1.廠務管理(工安環保及物流關貿)、2.新興產業

(循環經濟及綠色能源等)。    

5. 主持人須與 1 家(含)以上園區事業、園區研究機構或園區創業

育成中心作規劃授課內容，並應加強產學授課師資間之協調與

接軌。 

6. 至少規劃 2 門課程(含)以上(需為學校學分課程)，學校學分課

程每學期至少開設 1 門。如以專題實作課程申請補助，則應規

劃 3 門課；例：申請 1 門專題實作課程，則應搭配 2 門(含)以

上非專題實作課程，或申請 2 門專題實作課程應搭配 1 門非專

題實作課程。 

7. 所研提之課程內容須包含： 

(1) 業界師資之引進：業界師資須包含園區事業、園區研究機構

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之業界專家，每 1 門補助課程業界專家

授課時數須達 16 小時(含)以上，且其中園區事業、園區研究

機構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專家授課時數須達 6 小時(含)以上。 

(2) 校外實作或參訪規劃：運用企業、財團法人、外校之資源(如

設備、實驗室等)或專業展覽等安排實作/參訪，且對學生就

業能力提升有直接助益。 

(3) 專題實作：含業界專家指導或業界提供專題，期末邀外部專

家審查。 

(4) 成果發表：學生實作或實習成果發表。 

(5) 產生具體培育成果：請自行擬定培育成果驗收指標及實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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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指標(如開設課程數、修課人數、園區事業、園區研究機構

或園區創業育成中心合作家數、企業實習目標等)。 

8. 業界師資之資格： 

(1) 擔任公司主管，或博士具 1 年以上工作經驗，或碩士具 3 年

以上工作經驗，或學士具 5 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2) 如有特例需加註邀請原因之詳細說明，以利審查。 

9. 每 1 門申請補助課程之教材應含教科書(專題實作、企業實習

學生課程除外)及業界專家提供的教材或講義等。 

(二)企業實習規劃： 

1. 以園區事業需求為導向，須與 1 家(含)以上之園區事業或園區

創業育成中心核准進駐廠商合作至少 2 位學生實習作業(合作

家數得依計畫性質彈性調整)，並由廠商提供企業實習機會，選

派學生赴合作廠商之指定場所實地實習，以業師及主持人共同

指導及考核學生實習專題，提升學生實務技能為主。 

2. 實習專題題目得與合作廠商共同規劃，內容規劃應強調動手做

精神，提升學生就業力為目標。 

3.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須為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班學生，

每人實習時數至少 240 小時，模組課程之實習學生，每人至少

須選修計畫內 1 門受補助課程或相關課程。每一計畫案之實習

學生人數至少 6 人。未符合前述條件之學生，不得列為企業實

習補助對象，企業實習之學生未達 6 人將依實際人數比例酌減

補助金額(企業實習學生課程不受選修課程限制)。 

4. 應須編列學生企業實習津貼，實習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

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資且需足額支付計畫書規劃之企業實

習時數的實習津貼。本計畫每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

若申請計畫書編列之企業實習津貼低於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

則需說明未編列時數之經費支付來源。 

5. 實習時間可配合合作廠商之需求訂定，於計畫結束前之學期間、

寒假或暑假執行完畢。實習作業培育學校須為實習學生加保

200 萬元以上之保險(限定「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或「個人傷害險」)，以保障學生實習安全。 

6. 應研擬相關實習規範，由合作廠商、學生及培育學校共同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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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實習規範內容包括學生實習安全須知及營業秘密保密、

廠商需配合之權利義務及學校需協助督導事項等，以確保學生

在實習品質及安全上能獲得充份保障。 

7.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撰擬實習心得報告，經主持人及業師共同審

核並合格者，得由學校頒發學生企業實習證書。 

九、 申請「企業實習計畫」(B 式)者： 

(一) 以園區事業需求為導向，須與 1 家(含)以上之園區事業或園區

創業育成中心核准進駐廠商合作至少 2 位學生實習作業(合作

家數得依計畫性質彈性調整)，由廠商提供企業實習機會，選派

學生赴合作廠商實地實習，以業師及主持人共同指導及考核學

生實習專題，提升學生實務技能為主。 

(二) 實習專題題目得與合作廠商共同規劃，內容規劃應強調動手做

精神，提升學生就業力為目標。 

(三) 參加企業實習之學生，每人實習時數至少 240 小時，實習學生

人數至少 6 人。未符合前述條件之學生，不得列為企業實習補

助對象，不符規定之人數將依比例酌減補助金額。 

(四) 實習時間執行方式：114 年計畫執行期間，企業實習學生每人

實習時數至少 120 小時，合計需達至少 480 小時；另依合約書

約定尚未完成實習人員之企業實習應於 115 年計畫執行期間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五) 應須編列學生企業實習津貼，實習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

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資且需足額支付計畫書規劃之企業實習

時數的實習津貼。本計畫每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若

申請計畫書編列之企業實習津貼低於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則需

說明未編列時數之經費支付來源。 

(六) 實習時間可配合合作廠商之需求訂定，於計畫結束前之學期間、

寒假或暑假執行完畢。實習作業培育學校須為實習學生加保

200 萬元以上之保險(限定「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或「個人傷害險」)，以保障學生實習安全。 

(七) 應研擬相關實習規範，由合作廠商、學生及培育學校共同簽訂

遵守，實習規範內容包括學生實習安全須知及營業秘密保密、

廠商需配合之權利義務及學校需協助督導事項等，以確保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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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習品質及安全上能獲得充份保障。 

(八)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撰擬實習心得報告，經主持人及業師共同審

核並合格者，得由學校頒發學生企業實習證書。 

十、 於計畫提案時得檢附學校與合作業界(業師)共同規劃課程之證

明文件，以期課程內容能符合園區事業之需求(本文件將作為評

選之參考)。 

十一、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書內研擬對即將畢業之學生進行就業輔導

與措施(將作為評選之參考)，其輔導內容包括職涯講座、履歷撰

寫、就業媒合等模式，以協助學生畢業後能立即就業之目標。 

十二、 每校申請件數以「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 計畫」(A 式)3

件為上限、「企業實習計畫」(B 式)不限件數。 

十三、 選修人數： 

(一) 模組課程計畫內補助課程之有效選修人數(指符合經費補助對

象)平均須達 20 人次(含)以上，單門補助課程之有效選修人數至

少 15 人次；如限定以研究生為選修對象之模組課程，則每 1 門

補助課程之選修人數至少 10 人次。 

(二) 企業實習計畫之實習人數至少 6 人且須為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或碩士班學生，惟申請模組課程須選修計畫內至少 1 門受補助

課程或已選修相關課程者(未達 6 人將依實際人數比例酌減補

助金額)。 

十四、 申請方式及收件期限： 

(一) 應備文件： 

1. 計畫書紙本一式 4 份 

2. 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 1 份 

3. 申請公文(受文者：博大股份有限公司) 

(二) 收件期限： 

1. 自公告日起至 114 年 3 月 6 日(星期四)止(郵戳為憑)，逾期恕

不受理。 

2. 送達地址：300091 新竹市東區新安路 2 號 

          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辦公室(博大公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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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計畫聯絡人： 

詹先生 電話：03-577-3311 分機：2138 

李小姐 電話：03-577-3311 分機：2133 

參、評審作業： 

一、 評選方式： 

(一) 審查委員依審查標準就計畫書內容進行書面審查及評分。 

(二) 召開審核會議，審查委員依領域、名次、補助經費額度進行排序

選出模組課程或企業實習計畫之推薦名單、候補名單以及核定

補助金額。 

二、 評選結果公告：評審結果以主辦機關核定公告內容為準，預計於

114 年 5 月 20 日前公告。 

三、 評選重點： 

(一) 模組課程：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一、 主持人計畫規劃

執行能力 

1. 主持人之理論實務整合規劃能力及相

關產學合作經驗。 

2. 企業師資組合(學校群、企業群支援) 。 

3. 近 3 年執行人才培育相關實績。 

15% 

二、 計畫內容之適合

性及實務性 

1. 是否符合園區事業發展與用人需求(述

明業界群之需求) 。 

2. 以職務為導向之培育內容完備性及實

務性(含實習前置準備充分性) 。 

3. 實習、專題實作、成果評量之規劃。 

20% 

三、 校內及外部資源

之適合性 

1. 與園區事業合作之多元與整合性(業

師、實作設備、專題實作、參訪機會、

企業實習整合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等) 。 

2. 校內、業界老師專長經驗之多元及互

補性(授課、實習、專題等)。 

10% 

四、 企業實習規劃之

實用性 

1. 企業實習環境調查與實習模式規劃。 

2. 企業實習對學生實務經驗提升之具體 

  效益。 

3. 企業提供資源之關連性及實務性(儀器

設備操作、人員指導、訓練計畫) 。 

※若企業實習規劃與園區事業或園區創

業育成中心核准進駐廠商合作至少 3 位

(含)以上之計畫，考量鏈結情形酌加 1-3

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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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五、 合作廠商挹注的

資源與配合機制 

1. 合作廠商提供額外實習薪資、補貼餐

費或交通費、補貼住宿費、就業預聘獎

金等資源。 

2. 有關就業銜接及留用機制規劃。 

10% 

六、 具體培育成效 1. 預期質量培育成效合理性。 

2. 整體培育成效之宣導規劃。 

3. 就業輔導與措施之有效性。 

15% 

七、 經費配置之合理

性 

1. 各項費用編列之合理性。 

2. 外部資源占經費比例。 

3. 學校配合款比例(需≧10%)。 

10% 

(二) 企業實習計畫： 

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一、 主持人計畫規劃

及協調能力 

1. 主持人之企業實習規劃經驗及相關產

學合作經驗。 

2. 企業實習環境調查與實習模式規劃之

適合性。 

3. 近 3 年執行人才培育相關實績。 

15% 

二、 計畫內容之完整

性及銜接性 

1. 是否符合園區事業發展與用人需求

(述明業界群之需求)。 

2. 計畫內容完備性(含實習前置準備充

分性) 。 

3. 實習成果評量之規劃。 

25% 

三、 企業實習規劃之

實用性 

1. 本校或本系所與園區事業合作之多元

性。 

2. 遴選適格企業實習學生機制及輔導實

習生措施。 

3. 企業實習對學生實務經驗提升之具體

效益。 

4. 企業提供資源之關連性及實用性(產

學合作計畫、儀器設備操作、人員指

導、訓練計畫、評量)。 

※若企業實習規劃與園區事業或園區創

業育成中心核准進駐廠商合作至少 3 位

(含)以上之計畫，考量鏈結情形酌加 1-3

分。 

20% 

四、 合作廠商挹注的

資源與配合機制 

1. 合作廠商提供額外實習薪資、補貼餐

費或交通費、補貼住宿費、就業預聘獎

金等資源。 

2. 有關就業銜接及留用機制規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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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項目 評審重點 權重 

五、 具體培育成效 1. 預期質量培育成效之合理性。 

2. 企業實習成效宣導規劃。 

3. 就業輔導與措施之有效性。 

20% 

六、經費配置之合理性 1. 各項費用編列之合理性。 

2. 學校配合款比例(需≧10%)。 
10% 

肆、經費補助作業： 

一、 經費補助項目： 

(一) 補助經費上限：「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 計畫」(A 式)補

助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120 萬元；「企業實習計畫」(B 式)補助經

費上限為新臺幣 50 萬元。 

(二) 每一補助申請案須編列學校配合款應達計畫總經費(補助款加

配合款)10%(含)以上，且原申請總經費之配合款金額，依補助

款刪減比例等比例刪減，惟至少應達計畫總經費 10%(含)以上，

配合款係指學校自有款項或合作廠商所提供之可量化資源；惟

人事費、鐘點費與行政管理費不可編列配合款。 

(三) 模組課程專案： 

1. 人事費： 

(1) 主持人：主持人每月上限 10,000 元。 

(2) 協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每月上限 5,000 元。 

(3) 業師指導費：業師指導實習生費用，每月上限 8,000 元。 

(4) 兼任助理：依國科會規範編列。 

2. 其他費用： 

(1) 旅運費： 

交通費：核實報支。 

住宿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助理，2,000 元

/日，核實報支。 

雜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助理，400 元/日。 

(2) 鐘點費：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標準編列。 

(3) 稿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標

準編列。 

(4) 臨時工資：時薪依各校臨時工資給付標準或以勞動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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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時最低工資為標準。 

(5) 設備使用費(含實習設備及場地費，本校設備不得計費)。  

(6) 材料費 

(7) 專題指導費：外部專家學者始得報支(本校老師不得支領)。 

(8) 審查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標準編列。 

(9) 出席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標準編列。 

(10) 實習生津貼：給付標準不得低於勞動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

資，每位學生最低補助 192 小時以上，若申請計畫書編列之

企業實習學生津貼低於規劃之企業實習時數則需說明未編

列時數之經費支付來源。 

(11) 雜費(含保險費、會場佈置費、認證考試補貼費、印刷、影印、

文具、郵資、餐點費等)。 

(12) 行政管理費：以總補助經費之 10%為上限。 

二、 簽約及撥款： 

計畫經核定補助後須依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並請該領域主審委

員協助審查，倘若於此期間需進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計畫名稱等

重大變更，須經該領域主審委員與主辦單位同意後，據以辦理簽約手

續，由培育學校與所屬管理局分別簽署契約，另完成簽約作業後辦理

撥款事宜。 

(一) 「模組課程(含課程及企業實習) 計畫」(A 式)契約：  

1. 第一期款：簽約後檢附收據函送所簽約之所屬管理局，請領補

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2. 第二期款：115 年 2 月 25 日前，檢附上學期已開設課程加退選

後之修課學生名單、期中報告及收據等，請領補助

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3. 第三期款：115 年 9 月 4 日前，檢附經費收支報告表(含配合

款)、支用明細表等文件及收據、下學期已開設課程

加退選後之修課學生名單、期末報告等，請領補助

款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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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實習計畫」(B 式)契約： 

1. 第一期款：簽約後檢附收據函送所簽約之所屬管理局，請領補

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2. 第二期款：115 年 2 月 25 日前，檢送企業實習學生名單及收據

等，請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六十。但結案如有人數

不足之情事，將依本契約規定辦理。 

三、經費結報： 

(一) 結報時間：共需辦理 2 次經費結報，於當年會計年度終了前

及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依規定期限(分別為 114 年 12 月與 115

年 9 月)。 

(二) 結報限制：第 1 次結報金額應達總補助金額之百分之四十，超

支部份無法認列且無法列入下年度結報數；如結報金額不足百

分之四十應依規定繳回；另第 2 次結報，僅能報支隔年 115 年

度契約期間所發生之單據。 

四、本說明未盡事宜，應依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作業規範、契

約書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12 

 

114 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各園區所屬學校分配表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宜蘭、台北-

苗栗（含）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竹科 一般體系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天主教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中原大學 

    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 

    中華大學 

    華梵大學 

    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真理大學 

    大同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玄奘大學 

  開南大學 

  佛光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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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一般體系合計 33 

  技職體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 

    明志科技大學 

    聖約翰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東南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臺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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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技職體系合計 37 

  師範體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2 

竹科合計  7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苗栗以南-雲林(含） 

、花蓮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中科 一般體系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東海大學 

    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 

    大葉大學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亞洲大學 

  一般體系合計 12 

  技職體系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僑光科技大學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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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技職體系合計 14 

  師範體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2 

中科合計   28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負責學校有：雲林以南-屏東、 

台東、離島 

區域劃分 學校類別 學校名稱 

南科 一般體系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義守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南華大學 

  長榮大學 

  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一般體系合計 15 

  技職體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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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苑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臺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 

    吳鳳科技大學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技職體系合計 26 

  師範體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範體系合計 1 

南科合計   42 

總計   142 

 


